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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5_8A_A0_

E5_BC_BA_E5_BE_8B_E5_c122_483392.htm 当前，社会信用问

题已经成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焦点，在今年的“两会”上

，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中介机构信用、个人信用这些构成

社会信用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均受到代表们的批评。不可

否认，信用危机正像毒瘤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世界贸易

组织总干事穆尔尖锐地指出，中国入世后，从长远看，最缺

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

用体系的机制。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筚路

蓝缕的艰难历程，从不为人知到如今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

且受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个行业。但律师事业在飞速发展中也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对当事人委托事项敷衍塞责，

玩忽懈怠，甚至收了费不办事；采取滥做广告、贬损他人、

压低价格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办案中提供虚假证据，

或者诱导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出具虚假法律意见书等。这

些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律师身上，但与律师职业肩负的维护

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社会功能极不相符，个

别律师不诚实守信，从表面上看是个体的行为失范，从更深

层次上看是道德失范，如果任其蔓延下去，整个行业都视诚

实信用为草芥，那就将导致整个律师职业失去社会的信任。 

加强律师诚信建设，应重在制度的建立和落实，使道德风险

通过制度来避免。根据《司法部关于加快律师诚信制度的通

知》精神，最近我们对山东省律师有关诚信问题进行了调研

，我们认为应从加强律师事务所诚信自律机制和司法行政机



关、律师协会的诚信监管机制两方面入手加强律师诚信制度

建设。 律师事务所的诚信自律机制主要包括： 案件受理制度

。从山东省律师管理机关受理的投诉情况分析看，除去假冒

律师名义非法执业之外(目前此类投诉有增多趋势，应引起高

度重视)，许多纠纷的“祸根”是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当初约

定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不细致所致，也有一部分是律师利用

当事人不懂委托代理程序，私自收案收费。所以必须建立、

完善一系列制度，并将其在显要位置公示，使当事人一目了

然，要改变目前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使用简单的格式委托协

议的做法，根据每一案件的不同情况，与不同的当事人签订

不同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要尽可能详尽、细化

，便于双向监督。 利益冲突审查机制。利益冲突是律师执业

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有的是明显的利益冲突，有的是潜在的利益冲突，有时

在执业过程中显现出来，有时在执业之后显现出来。如果放

任利益冲突的存在，就会破坏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危害整个行业的声誉，因此各国律师执业行为规范都对此

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

范》对此也做了规定，但比较简单。因此，每个律师事务所

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所的利益冲突审查机制。 

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服务质量是律师业发展的生命线，

也是树立律师信用的关键。应当说，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是

重视律师服务质量建设的，其中也涌现了不少好的做法。 司

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对律师的诚信机制进行监管，主要

包括： 公示制度。除每年年检注册后，将通过年检注册和给

予处罚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告外，各级律



师管理机关应充分利用网络在信息传输中的作用，将所管理

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情况、律师执业的工作“流程”、标

准、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及当事人注意事项长期公诸于众，置

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增加社会的可识别性，使律师管理工作

更加透明。 记录制度。各级律师管理机关应建立律师诚信记

录档案，并建立计算机联网查询系统，对违法违规的律师事

务所和律师记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网址和查询电话

，把这种信用数据无偿向社会开放，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聘请

律师时可以查询，使有不良记录者得不到实惠。在条件具备

时，可以考虑把律师信用加入我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系统

。 惩戒制度。目前，对律师违规违纪投诉的查处是律师管理

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查处不力的后果，使违规违纪律师

得不到应有的惩处，甚至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违纪付出

的成本。今后应根据违规违纪情节的轻重，轻者在行业内部

进行通报，重者可通过新闻媒体曝光，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

如过街老鼠，人人厌弃，真正起到以儆效尤作用。 执业保险

制度。根据司法部的要求，在年内强制推行律师执业责任赔

偿和保险制度，使由于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

的损失，都能够得到赔偿，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强化律师行业的社会信用。 诚实信用不仅是一种优良美德，

同时也是法律之道德底蕴，甚至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广大律师不仅负有诚实守信的道德义

务，同时还肩负着维护法律这一“公共物品”公信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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